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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复合词内语素意义是指语素在构成词时所显示的意义。对于复合词来说，成词时
的语素义和词义关系密切。但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也常导致复合词内部语素意义发生变化，尤
其是传承复合词。传承复合词语素意义的变化包括语素意义改变和语素意义脱落两种方式。影
响语素意义变化的直接因素是：词义对语素意义的影响；语素的语义地位对语素意义的影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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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复合词内语素意义是指语素在构成词时所显

示的意义。对于复合词来说，成词时的语素义和词
义关系密切。但由于词义的发展变化，也常导致复
合词内部语素意义发生变化。本文主要选取传承
式复合词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选取基于以
下两点原因：１．传承式复合词多由短语凝固而来，
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更利于观察变化的过程；２．由
短语凝固而来的复合词在短语阶段的语素意义是

清晰的，有利于对变化的比较。
为称说方便，我们把未成词之前的语素义称为

短语语素义，把现代汉语中已经作为复合词内部的
语素意义称为词内语素义。短语语素义的确定主
要根据其作为短语中的成分意义，比较容易确定。
例如：“符合”原为主谓结构的短语，意义为“符节相
合”，其中“符”的意义为“符节”。为避免分析的主
观性，本文对词内语素意义的确定主要参考《现代
汉语词典》（第５版）（以下简称《现汉》）的释义。
例如：

《现汉》在“袒”字条目下设立两个义项：①脱去
或敞开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露︳～胸露

臂。②袒护：偏～。①

依据《现汉》，我们把“偏袒”中“袒”的语素义处
理为“袒护”。

二

短语成词的传承复合词内语素意义的变化，主

要包括改变和脱落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分别来
讨论。

（一）语素意义改变
语素意义改变是指语素意义由 Ａ 义转为Ｂ

义。我们以下面几例进行分析：

１．勉强
原为并列式短语，指“尽力而为”，例如：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礼记·中庸》）

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勉强以从王事，

则反见憎毒谗愬。（汉·刘向《上灾异封事》）

在先秦文献中，“勉”单用时也有“努力，尽力”之义。

例如：

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
（《书·盘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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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后来，“勉强”的词义发生变化，变为“能
力不足而强为之”。在词义的变化中，原来“勉”的
意义已经不在词义中显现。
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中，“勉强”中的“勉”意义

已不再表示“努力，尽力”义，《现汉》“勉”字条目下
义项为：①努力：奋～。②勉励：自～。③力量不够
而尽力做：～强①。

“勉”在“勉强”中的意义已经由“努力”变为“力
量不够而尽力做”。

２．品尝
“品尝”在先秦文献中已经连用。例如：

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周礼·天
官·膳夫》）

在这个例句中，“品”为名词，“尝”为动词，“品”
作“尝”的状语。“品尝”的含义是指众多的东西一
样一样的尝，因此，郑玄《周礼注》：“品者，每物皆尝
之。”在唐宋时期，“品尝”的原有意义仍存在。
例如：

尚食进食，上（唐肃宗）品尝而荐之。（《资
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载》）胡三省注：“品品
必尝而后进。”

“品”为“物类众多”义是其在先秦汉语中的常
用义项。《说文》：“品，众庶也。”桂馥在《说文义证》
中引《九经字样》：“品是众物”。《易·乾》：“云行雨
施，品物流形。”焦循章句：“品，等也。”“‘品’是物类
众多的意思，在先秦文献中较为常用，如《易·乾》
‘品物流行’。事物众多称‘品’，对众多事物进行分
类也称‘品’，对各种物品进行鉴定也称‘品’”②。
从义位历史发展来看，“品”的“进行鉴定”义应该是
后出意义，文献例证较晚。南朝·宋·颜延之《赭
白马赋》：“料武艺，品骁腾。”
发展到后来，“品尝”的词义发生改变，对一种

食物进行“仔细地、有评价”的“尝”叫“品尝”，《现
汉》对“品尝”释义为“仔细地辨别：尝试滋味”③。
而对“品”的释义为“辨别好坏；品评”。显然，“品
尝”中“品”的意义由“物类众多”变为“品评”。

３．偏袒
“偏袒”的来源为动宾结构的短语，表示“解衣

袒露一臂”。例如：

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
拊心也，乃今得闻教。”（《战国策·燕三》）

在现代汉语中，“偏袒”的原义已经消失，而只
表示“袒护一方”。一般认为，“偏袒”的词义改变和
历史文化相关，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吕后死，

太尉周勃入北军，传令军中说，助吕氏的右袒，助刘
氏的左袒，军皆左袒，周勃遂率兵尽杀吕党。后遂
以“偏袒”为“偏护一方”之义。如果从词义的变化
来讲，“袒”的意义已经完全失落。但是由于在现代
汉语中，“袒”作为语素已经产生了“偏护”的意义，

如“袒护”。因此，“偏袒”中“袒”的语素意义从“袒
露”变为“袒护”。

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死亡、睡觉、符合、吉祥、

贫穷、官职等。其中语素意义的变化表现为：“死
亡”中“亡”的意义由“逃亡”变为“死”；“睡觉”中
“觉”的意义由“醒来”变为“从睡着到睡醒的过程”；
“符合”中“符”的意义由“符节”变为“合”；“吉祥”中
“祥”的意义由“征兆”变为“吉利”；贫穷中“穷”的意
义由“不得志”变为“贫困”；“官职”中“职”的意义由
“职守”演变为“职位”。下文中有些词我们会展开
论述。

（二）语素意义脱落
语素意义脱落是在复合词的发展过程中某一

语素意义不在词义中显现。我们看下面几个例子：

１．国家
“国家”的本源意义是指“诸侯的封地和大夫的

封地”，其中“国”“家”在先秦文献中是两个可以独
立运用的词，“国”指“诸侯的封地”，“家”指“大夫的
封地”。

在后来的发展中，“国”与“家”之间的差异性逐
渐消失，短语内部的结构不再清晰，从而使“国家”

凝结成复合词，这个过程在先秦就已经完成。

例如：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
子·滕文公下》）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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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尚贤、尚同。（《墨子·鲁问》）

第一句中“诸侯”和“国家”对应；第二句中“国”
与“国家”相对。这说明“国家”的词义已经泛化，更
倾向于指“诸侯的统治领域”。发展到现代汉语，
“国家”已经指“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偏义复词，
其中“家”成为和词义无关的语素，或称为弱化
语素①。

２．告诉
在先秦文献中，“告诉”表示“向上申诉”，又作

“告愬”。

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离
法而听之。（《管子·任法》）

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
（《吕氏春秋·振乱》）

这两个句子都表示述说情况，申述苦衷之意。
“告诉”发展到后来又有一个新的意义，即“把事情
说给对方听”，我们把两个义项分别记作Ａ和Ｂ。
在现代汉语中，Ａ和Ｂ是同时存在的，只是记

录Ｂ义项的“告诉”中“诉”发生了轻声现象。由于语
音不同，《现汉》分别设两个词条。告诉１：被害人向
法院提起诉讼。告诉２：说给人，使人知道②。从文
献用例来看，Ｂ义项在明代已经为常用义。如：

宋金将入赘船上，及得病之由，备细告诉
了一遍。（《警世通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Ａ义中“诉”与“告”词义未变，均表示“控告”
义。Ｂ义项中的“诉”则类似一个音节的衬字，不表
达实际的意义。
类似的例子还有“政治”中的“治”、“月亮”中的

“亮”、“窗户”中的“户”、“首饰”中的“首”、“规矩”中
的“矩”、“知道”中的“道”、“事情”中的“情”，均在发
展中意义脱落。
在短语凝固成词的过程中，语素意义的变化会

引起语法结构和语音形式的改变。例如：
符合

“符合”原是一个主谓短语。“符”是名词，表示
“古代凭证符券、符节、符传等信物的总称”，“合”为

动词，表示“吻合”。“符合”的本源意义为“符节相
合”，也可以表示“符命相合”。例如：

与阶门吏为符，符合入劳。（《墨子·号
令》）

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
合听之。（《吕氏春秋·上德》）

后来在词义的发展中，“符合”的专指意义消
失，而是指“（数量、形状、情节等）相合，两相一致”。

这种词义的变化使“符”的短语语素义在新义位中
不能完全显示，按照语义结构模式分析③，“符合”

的语义模式应该发生变化。但由于“符”在意义的
发展中已经有“符合”之义，因此，在现代汉语中，
“符合”变为并列式复合词。

再如以上所举例证中的“偏袒”“品尝”均由偏
正式变为并列式。

同时，语素意义的变化也会引起语音形式的改
变。在意义发展中出现语素义脱落的复合词，其后
一个音节基本都发生了语音轻化。例如：规矩、国
家、事情、知道、告诉中后一个语素都已经变为轻声
音节。

三

导致由短语凝固而来的复合词内语素意义的

改变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分析：
（一）词义对语素意义的影响
在对语素意义变化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一种

现象，即语素意义的变化总是和词义呈现出同步发
展。如上文所举“勉强”中“勉”的意义变化与整个
词的变化是相同的；“偏袒”中“袒”的意义也由“袒
露”义转而变为和词义相同的“偏向、袒护”。

对于这种变化，学者已有研究，张博提出词义
发展的“组合同化”④，“组合同化”对两个经常连用
的词在词义上的变化具有解释能力。“袒”的词义
即与“偏”产生了同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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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们会看到，词义对语素意义的变化
同样具有同化作用。除上文所举例证外，我们再看
如下几例：

１．吉祥
“吉祥”原义为“吉利的征兆”。例如：

维周之祯。（《诗经·周颂·维清》）郑玄
笺：“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孔颖达疏：“祥者
是征兆之先见者也。”

其中，“祥”为“征兆”之义，此义在古代汉语中常
见。如：

是何祥也。（《左传·僖公十六年》）杜预
注：“祥，吉凶之先见者。”孔颖达疏：“吉之先见
谓之祥。恶事亦称为祥。祥是总名。”

祥，福也。（《说文·示部》）段玉裁注：“凡
统言则灾亦谓之祥，析言则善者谓之祥。”

发展到后来，“吉祥”变为形容词，表示“吉利”
之义。在意义的变化中，原义的中心义素“征兆”已
经脱落，限定性义素成为后来的词义，“祥”的短语
语素义在词中已经消失。但是，在现代汉语中，
“祥”的语素意义同样也发生了改变。《现汉》“祥”
字条目下义项为：①指吉利：吉～｜不～。②姓。①

“祥”在“吉祥”中的意义已经由“征兆”变为“吉
利”，与词义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２．一概

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楚辞·九
章·怀沙》）

在这个例句中，“一概”还具有短语性，其中
“概”取其本义，即“平斗斛的工具”。再如：

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赵为奸诈，
秦敦信义，岂得一概待之乎！（《资治通鉴·晋
穆帝永和十二年》）胡三省注：“概所以平斗斛，
一概待之，言无所高下也。”

可见，在此时，“概”的原义还是比较明显的。
发展到后来，“一概”变为副词，表示“一律，全部”。
《现汉》：“［副］表示适用于全体，没有例外：过期～
作废。”再看“概”的变化，它原指“平斗斛的工具”。
例如：

﹝仲春之月﹞角斗甬，正权概。（《礼记·

月令》）郑玄注：“概，平斗斛者。”

到了明代，“概”就已经有了“全部”之义。例如：

概洞小妖，被老孙分身法打死一半。（《西

游记》第三十五回）

现代汉语中，“概”有“一律”之义，如“货物出

门，概不退换。”“概”与“一概”在发展中都产生了
“一律，全部”的意义，产生了并行发展的现象。

对于这些历史传承词，作为母语使用者，我们

常常是用词的意义反观语素的意义，而不是用语素

意义加和词的意义。有时，受到词义变化的影响，

两个语素义常同时产生变化。如“颜色”，在古代汉

语中只指“面部表情”，其中“颜”为“面部”，“色”为
“表情”。后期发展中，“颜色”产生了新的意义“色

彩”。而在确定作为“色彩”义内部的语素意义时，

则不再是“面部”“表情”，而均指“色彩”。可见，我

们是以词义的变化反观变化后语素的意义。

但是，词义并不能解释语素意义的变化的所有

现象。有些词，即便词义发生变化，仍不能决定语

素意义的演变。也就是说，词义不是语素意义变化

的唯一因素。类推造词和语素语义地位同样也影

响着语素意义的确定。

（二）语素的语义地位对语素意义的影响

语素的语义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素义在

它自身意义系统中的地位；二是语素义在词义中的

地位。

１．语素意义易位

语素义在自身意义系统中的地位指某个语素

义在整个意义系统中是常用义还是非常用义。语

素义地位常随着语言使用而发生改变。语素义在

意义系统中的改变也可称为易位②。语素义系统

中的易位现象对其构成的复合词也存在着影响。

我们以上文所举的“品尝”为例。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品”的“品评”义并不晚于
“品尝”义的变化。例如：

尊卑之条，称述品藻。（《汉书·扬雄传》）

注：“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

５０１卜师霞　汉语传承复合词语素意义的变化

①

②

《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第６３５页。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３页。



而“品尝”由“遍尝食物”引申为“玩味评论”的
较早用例为《元诗选》中马臻的《霞外诗钞西湖》：
“进余薇露与流香，散落人间任品尝。”这说明了虽
然整个词义的变化和“品”的语素义变化相协调，但
“品”的“品评”义是由其自身意义系统独立发展出
来的，并没有受到“品尝”意义变化的影响。这个意
义产生后，在其意义系统中逐渐取得常用义的地
位。这可以从现代汉语的遗留中得到证明，现代汉
语中，这个意义不仅可以独立运用，还可以进行构
词，如“品读”“品评”等。而“众物”义在现代汉语中
基本上已经消失，只有在表示“物品”时构成的词
（“商品”“产品”“战利品”）中还有这个意义的遗留，
但已不完全相同。可以说，“品”的意义系统中出现
“易位”现象，“众物”义由常用义变为非常用义，而
后产生的“进行鉴定”义成为常用义。因此，更可能
的情况反而是由于“品”的意义系统中的易位现象
影响了“品尝”的词义发展，从而影响了“品”在“品
尝”词内语素意义的变化。
语素意义的易位同样会造成语素意义的脱落。

例如“国家”，“国”在先秦文献中如果和“天下”“家”
对举时专指“诸侯的封地”，不强调区别时则可以泛
指“国家”。在现代汉语中，“国”和“国家”同义；而
“家”在后来的词义发展中完全失去了和“封地”有
关的意义，而只表示“家庭”之义。将“国”“家”和
“国家”的意义发展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国”与“国
家”存在并行发展的道路，而“家”则是与“国家”逐
渐疏离。如果从“家”最初的参构意义上讲，它在
“国家”中意义并非完全失落，大家之所以将其视为
“偏义复词”，是和“家”在意义系统中的易位密切
相关。

２．语素在词中的语义地位
语素在词中的语义地位是指语素意义在参构

复合词中所处的地位，即语素的意义在词义中是显
性的还是隐性的。
由短语凝固成的复合词在短语时期，内部语素

意义完全是显性的，而当凝固成词后及其后来词的
独立发展中，意义经常发生变化，致使原来语素的
意义不再在整体结构中以显性意义出现。但我们
发现，语素意义的改变常常可以使语素从隐形状态
重新回到显性状态。例如上文所举“吉祥”，作为短

语，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而当
“吉祥”表示“吉利”意义时，“祥”原来的“征兆”义则
与词义逐渐脱离，不在词义中显现，或者说，这种变
化使整个结构的语义透明度降低，语义结构模式弱
化。但在后期的发展中，由于“祥”在词中语素意义
的变化为“吉利”，语义结构又重新增强，语义透明
度提高。“祥”在词中的语义地位又变为中心意义。

张博在“组合同化”中提出组合体中要素的语
义地位决定“组合同化”的方向。张文所谈词义的
变化更多是指组合体对其中一个词（语素）成词时
意义的影响①。笔者深受启发，发现在复合词中，

要素的语义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向与词义
的发展是同步的。上文论述的“（偏）袒”“（吉）祥”
“符（合）”“（一）概”“品（尝）”“勉（强）”均如此。

但这种语义中心地位的重新回归只与词义密

切相关，与词内语法结构分析得出的语义地位却不
一致。同样偏正结构，既可以是被修饰的语素意义
改变，也可以是修饰性语素意义发生改变。例如，
“偏袒”“吉祥”“一概”“品尝”在短语时均为偏正结
构，其中“偏”“吉”“一”“品”为偏语素。我们发现，

在语素意义的改变中，除“品”外，均是正语素的意
义变为和偏语素相同。也就是说，当短语走上复合
词的过程中，词内语素意义的变化受语法结构的影
响极小，而更多的是受整体词义的影响，变化的方
向取决于词义。

３．类推造词对语素意义的影响
类推造词是复合词产生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

我们判断总结语素意义的方式之一。当某个语素
在相同的意义上至少能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我们则倾向于把这个意义总结成为此语素的贮存

意义。以“袒”为例，“袒”原只有“袒露”义，由于“偏
袒”在语用中的变化，“袒”又可构成“袒护”。也就
是说，“袒”在“偏袒”义上具有了类推性的造词能
力。正是造词能力的产生才使我们从现代汉语共
时的总结中，将“偏袒”中“袒”的意义总结为“偏向；

袒护”。

上文所举例证均如此。“勉”在“力量不够而尽
力做”义上可构成“勉强”“勉为其难”；“祥”在“吉
利”义上可构成“祥和”“祥瑞”“不祥”；“概”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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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中国语文》，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律”意义上虽无构词能力，但能够在“概不Ｘ”格式
下使用，如“概不外借”“概不负责”等。“符”在“相
合”意义上可构成“不符”“符合”。可见，类推造词
能力是判断语素意义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语
素意义改变的根本因素。
以上三种要素很难以某一种单独解释短语成

词后词内语素意义的变化，而是它们综合影响的结
果。其中，类推造词是必要的条件，其他两种要素
则是选择性的。

四

将上述阐释进行总结，不难看到“理据重构”是
复合词内语素变化的主要动力。“理据重构”常用
于汉字学分析，指根据文字所记录的词的音和义对
字形进行重新调整和改造，使形与义或形与音达到
重新的统一。对于复合词内语素意义的改变，我们
可以用“理据重构”去解释。也就是说，对复合词理

据清晰的追求也同样是汉语使用者的普遍心理。
为达到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理据的清晰，语素意义的
发展才与词义发展出现并行关系。
而且，理据重构并不仅仅限于复合词内部，对

于复音词中的连绵词在词的文字形式上追求与意

义上切合也可以用“理据重构”去解释。如“零丁”
本为动宾式短语，成为连绵词后词形则可变为“伶
仃”，“人”字旁的形体是因为词义形容的是“人”的
状态。
因此，词的理据重构应当指根据词义对词内语

素意义以及词形进行重新调整，使语素义与词义或
词形与词义重新达到统一。
而且由于词汇发展的复杂性，在语素义与词义

的并行发展的理据重构中，有一些词也很难说一定
是语素的意义影响了词的意义，抑或是词的意义影
响了语素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和探求的。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胡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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